受理违反劳动法律、法规投诉及举报案件办事指南表

	事项名称
	受理违反劳动法律、法规投诉及举报案件

	实施机关
	汉阳区人力资源局

	办理类型
	(马上办     (网上办     ☑一次办  □就近办  

	设定依据
	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3号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	办事条件
	用人单位在以下方面存在违法问题：

1.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；

2.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；

3.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；

4.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； 

5.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；

6.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；

7.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；

8.职业介绍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、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； 

9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。 

	申报材料
	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机构投诉时，携带下列书面材料原件：

1、劳动者本人身份证；

2、劳动关系证明（如劳动合同、工作证、出入证）；

3、考勤记录（如考勤表、考勤卡）；

4、工资发放凭证（如工资条、对公账户银行发放工资流水记录）；

5、能够证明本人劳动保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事实的材料。

建设领域农民工投诉欠薪时，应明确所做工程的项目名称及地址、拖欠工资用人单位名称及办公地址、项目负责人姓名及电话，并提供上述1-5项相关材料原件。如确实无法提供上述直接证据材料的，应提供下列佐证材料原件：

1、原始做工记录（如记工单等）；

2、施工单位签章或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工资结算单；

3、施工单位签章或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工资欠条；

4、施工合同或协议；

5、能够证明工资被拖欠事实的材料。 

	法定时限
	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立案；60个工作日完成调查

	承诺时限
	无

	特别程序及期限
	情况复杂的案件，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30个工作日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证照或批复名称
	无

	运行流程
	投诉（举报）→初步调查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责令改正→处理、处罚→执行处罚→结案

	承办机构
	汉阳区人力资源局

	咨询方式
	1、办公地址：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105号

2、咨询电话： 027-84874241

	监督投诉方式
	1、市长热线：027-12345

2、汉阳区人力资源局办公室（监察科），地址：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105号；

投诉电话：027-84870325


